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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荐表

行政区 技术类型

建筑类型

6层及以

下住宅

18 层及

以下住宅

18 层以

上住宅

公寓

宿舍

宾馆

酒店

医

院

康养

托幼

办

公

商

业

文化

体育

交

通

工业

厂房

武汉市、

襄阳市、

宜昌市

A区及

其他市、

州

太阳能

热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 ● ● ● ● ●

太阳能+空
气源热泵热

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
太阳能光伏系统 ● ● ● ● ● ● ● ● ● ● ● ●

电厂余热、工业余热 ● ● ● ● ● ● ● ● ● ● ● ●
地源热泵系统（具备条件时） ● ● ● ● ● ● ● ● ● ● ● ●

恩施州、

宜昌市

B区

太阳能

热水系统

分散式

集中—分散式

集中式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 ● ● ● ● ●
太阳能+空
气源热泵热

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
太阳能光伏系统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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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技术类型

建筑类型

6层及以

下住宅

18 层及

以下住宅

18 层以

上住宅

公寓

宿舍

宾馆

酒店

医

院

康养

托幼

办

公

商

业

文化

体育

交

通

工业

厂房

电厂余热、工业余热 ● ● ● ● ● ● ● ● ● ● ● ●
地源热泵系统（具备条件时） ● ● ● ● ● ● ● ● ● ● ● ●

注：1.“●”表示建议采用。对于具备太阳能热水利用条件的建筑应能用尽用，不足部分或不具备条件时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

系统实现用量全覆盖。2.恩施州全域为 B 区；宜昌市 B 区包含秭归县、长阳县、五峰县、西陵区、点军区等县区；除 B

区外均为 A区。3.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安装光伏面积含屋顶、幕墙、构筑物部分，其屋顶计算面积不含机房、

设备等占用部分。4.湖北省建筑节能设计气候分区中，一区范围内空气源热泵应采用常温型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或空气源

热泵空调机，二区范围内空气源热泵应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或空气源热泵空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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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要点（试行）

一、基本规定

（一）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主要包含太阳能热水系

统、太阳能光伏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和空气源热泵系统。电

厂余热、工业余热建筑应用系统可视同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系统。建筑项目应结合项目特点，采用多种类型的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系统，且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比例不得低于

建筑项目总运行能耗的 10％（详细计算方法见第七条）。

（二）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中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应

综合考虑资源条件、场地条件、建筑功能、周围环境、安全

环保等因素，并结合建筑造型、立面设计、安装及维护要求

进行建设。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

统，必须通过建筑结构安全、防水、防火等性能合格评估。

（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除满足《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 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技

术规定：

1.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应符合《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

统应用技术标准》GB50364 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的相关规定。

2.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用应符合《空气源热泵热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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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技术规程》T/CECS985 的相关规定。

3.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满足《空气源热泵辅

助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大于 0.6m
3
）》GB/T26973

以及太阳能热水系统、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相关技术规定。

4.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应符合《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

统应用技术规范》JGJ203 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一

体化技术规程》CECS418 的相关规定。

5.地源热泵系统应用应符合《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

范》GB50366、《浅层地热能利用通用技术要求》（GB/T 38678）、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DB42/T1304 和《中深层地埋

管地源热泵供暖技术规程》T/CECS854 的相关规定。

（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关键设备和部件应有质检合

格证书和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和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系统供应商应具备成套系统供货能力、

系统技术研发能力、系统技术服务能力、系统质量保障能力。

（五）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应配套落实运行维护管

理单位（部门），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建立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用能系统操作规程和突发故障应急预案，加强应用系统运行

调节、维护保养、巡视检查。

（六）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应设置分项能源计量装

置和自动监测系统，应符合湖北省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技术规程》DB42/T 1712 的相关技术要求，监测数

据接入当地建筑能耗监管平台，并开展节能、环保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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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除应符合本技术要点规

定外，还应满足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规范要求。

二、太阳能热水系统

（一）太阳能热水系统形式应结合建筑功能、立面设计、

供水方式、集热器安装位置等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且形式选

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非住宅类居住建筑和有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应全量覆

盖，宜采用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2.住宅类居住建筑宜按楼层数或建筑物高度，在每栋建

筑或每单元建筑设置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式、集中集热—分

散供热式或分散集热—分散供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详见附

录1）。

3.应根据资源条件、集热器性能、设备布置方式、运行

管理条件等因素，采用开式、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或耦合式

太阳能热水系统。

（二）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

或其他部位的设备平台或搁板上，不得直接悬挂，也不应影

响该部位的建筑功能，并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同期施工，

保持建筑统一的外观。

（三）采用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应设

热水回水管和循环水泵，保证干管和立管中的热水循环，并

遵循“同程原则”合理布置循环管路。

（四）采用分散集热—分散供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配



— 6 —

套入户，建筑设计应最大程度满足建筑美观性、空间利用、

安全性的需求。从贮热水箱到用水末端设备之间的热水管道

设计、施工应全面到位，并与建筑同期设计、同步施工、同

时验收和投入使用。

（五）运营管理单位或运营维护人员应制定运行操作规

程，监测和计量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影响用户体验感的水温、

水质、水量等，及时进行清洗、更换、修复等维护处理，并

定期将维护处理情况通报给业主，以提升健康性和舒适性。

太阳能集热系统停止运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太阳能集

热系统过热。

三、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一）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根据供热水的条件和要求，

选用合理的系统形式，并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室外平台、搁板和室内布置条件选择整体式或分

体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2.居住建筑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宜选择承压式空气源

热泵热水机组，非承压式应采取措施保证热水系统运行高效。

3.公共建筑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宜根据建筑类型和用

水要求合理配置。

4.建筑节能设计气候二区或对热水供应要求极为严格的

建筑，应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具有可靠的融霜控制功能，融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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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周期时间的20%。

2.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性能系数应不小于《建筑节能

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规定值。

3.直热式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设置循环加热管路保证

贮热水箱降温后再次加热。

4.成组布置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宜采用并联换热方

式，连接管路应采用同程布置。

5.当室外设计温度低于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平衡点温度

时，或对热水温度稳定性有较高要求时，应采用耦合式热水

系统或设置辅助热源。

（三）居住建筑应在厨房、卫生间等用水点附近为每户

配置搁放热水系统的贮热水箱和热泵机组的搁板或设备平

台，并设置日常维护、检修的通道，避免公共管道和非本户

管道维修入户。

（四）空气源热泵室外机安装可参考湖北省地方标准《分

体式空调器室外机设置技术标准》（DB42/T 1332）相关要求，

同时满足下列规定：

1.应确保进风与排风通畅，且避免气流短路。

2.应避免污浊气流的影响。

3.噪声和排热应符合周围环境要求。

4.应便于对室外机进行清扫和维修。

5.室外机组应有防积雪措施。

6.应设置安装、维护及防止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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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行维护单位应配置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的运维

人员。应定期按照设计要求和生产厂家所提供的说明书检查

机组及水系统设备、部件工作是否正常，水管及水管接头是

否渗漏，系统保温措施是否良好，动力系统的主要元件工作

状态是否正常、稳定，系统的监测及电气自动控制系统是否

正常。

四、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一）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是由太阳能热水系

统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集成结合而成，应首先满足两者相

应的技术要求。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集热器、贮热水箱（罐）

等主要部件的正常使用寿命不应少于 15年。

（二）直膨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输入电功

率应根据热泵的性能系数和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按下式确

定。

� = 1000��

3600×����1
（1）

式中：P——热泵的输入功率，kW；

Qg——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MJ/h；

COPd1——直膨式太阳能与热泵热水系统性能系数，为

制热量与热泵装置消耗功率之比。湖北省 COPd1值：考虑全

年使用宜取 5.0，冬季使用宜取 3.5。

（三）并联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输入电功

率应根据热泵的性能系数、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以及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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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率确定。

� = 1000��

3600×����2
（2）

式中：P——热泵的输入功率，kW；

Qg——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MJ/h；

COPd2——并联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性能系

数，为制热量与热泵装置消耗功率之比。湖北省 COPd2值：

考虑全年使用宜取 4.0，冬季使用宜取 2.8。

f——太阳能保证率，湖北省宜取 40%。

（四）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在设

备和管道保温施工前，应进行水压或灌水试验。

（五）并联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采用全自

动控制操作方式系统，可根据大气条件、热水需求、部件安

装位置等采取合适的控制策略开展运行调节。

（六）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在调试交付后，应

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系统运行、维修、维护等制度以

及热水使用收费方式等，按照太阳能热水系统和空气源热泵

热水系统进行运行维护管理。

五、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一）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规模和形式应结合太阳能资

源、建筑和规划许可条件、用电需求、并网接入条件等因素

确定。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高

于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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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应选用轻火灾危险级的

建筑物，并避开爆炸和火灾危险性环境，甲、乙类厂房和仓

库上不应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三）在公共机构建筑、厂房屋顶应避开设置了机房、

设备、绿化等位置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且在同一建筑

项目的幕墙或构筑物上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视为屋顶安装

量。

（四）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宜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

网”模式，优先接入用户内部。全额上网光伏发电系统宜接

入公共电网，电网资源受限时也可接入用户内部。

（五）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根据光伏组件在设计安装

条件下光伏电池最高工作温度设计其安装方式，保证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

（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施工过程中或完工后，

应进行相关的检查、测试与调试，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移交

给用户。移交时应提供相关的工程文件、产品合格证和使用

说明书等资料。

（七）运维单位应制定系统安全操作管理手册等运行维

护和管理文件，开展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日常检查应观察

光伏阵列表面是否清洁、蓄电池是否变形渗漏、设备仪表是

否正常，做好检查记录。定期维护应对系统的光伏阵列、汇

流箱、逆变器、监控、防雷接地等设备进行检查与维护。定

期维护应按每年至少 1次进行全面维护，特殊气候条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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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高温等）前后应适当增加检查维护次数。

六、地源热泵系统

（一）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优先发展工业余热和污水源

热泵（含污水、再生水、工业废水等），积极发展地埋管地源

热泵、地表水（含江、河、湖等）地源热泵，适度发展地下

水地源热泵，规模化推进地热能的建筑利用。

（二）在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前，应按照《地源热泵系统

工程技术规程》DB42/T1304 相关要求对场地地热能资源进行

勘察，并依据专项勘察结果评估地源热泵系统工程实施的可

行性及经济性。当浅层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建筑面积

不小于5000m
2
时，应进行现场岩土热响应试验，其试验结果

应纳入施工图审查。

（三）浅层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进行所服务的建筑物

全年动态负荷计算，最小计算周期不小于1年。服务建筑面

积50000m
2
以上大规模地埋管换热系统，应进行10年以上土

壤热平衡计算，并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土壤热平衡。

（四）地下水换热系统应根据水文地质勘察资料进行设

计。必须采取可靠回灌措施，确保置换冷热量后的地下水全

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浪费及污染。

（五）地表水换热系统设计应考虑水面用途，对地表水

体资源和水体环境进行评价，减小对地表水体及其水生态环

境和行船的影响。

（六）地下换热系统施工前应准备好区域的工程勘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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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孔隙类含水层地质水井施工宜采用冲击钻井方式，减

少孔隙被堵塞；岩溶水和裂隙水可采用回转式或冲击式钻进，

应尽量采用对岩层破坏较小的工艺。

2.应根据不同的地下含水层类型选择地下水过滤器、护

壁泥浆及冲洗液。

3.当在有含水层的地层回填时，可采用颗粒状的回填料

分多次用水洗法回填密实。当地埋管换热器设在密实或坚硬

的岩土体中时，宜采用水泥基料灌浆。

4.地表水取退水位置应设明显标志，并应考虑丰水、枯

水季节的水位差对系统的影响的解决措施。

（七）地源热泵系统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地下换热系

统施工工序和质量，根据进度要求进行水压试验，且符合《地

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DB42/T 1304的相关技术要求。

（八）地源热泵系统应根据建筑物规模、使用功能、系

统形式、相关标准等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且符合《浅层地

热能利用监测技术规程》DB42/T 1358 的相关要求，一般应

包括以下内容：

1.运行参数监测和显示。

2.设备工作状态显示。

3.用能分项计量。

4.系统调节与工况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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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联锁与自动保护。

（九）地源热泵系统应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制定实现全年

地热能优先高效利用的运行策略方案及操作规程。对设备及

管道和自动控制系统的传感器、变送器、调节器和执行器等

基本元件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并应按运行工况变

化优化调整控制模式和设定参数。

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测算

（一）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计算原则

1.同一个建筑项目选择多种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时，其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为各种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累加的

综合利用量。

2.具有多种建筑功能组合的综合体建筑项目，其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量应根据各类建筑功能的建筑分别计算应用量

后相加得到。

（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占建筑项目总运行能耗比

例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占建筑项目总运行能耗比例以年

为周期进行计算，计算公式见下式：

%100＝ 
b

i

E

E
λ （3）

式中，λ——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量占建筑项目总运行能耗比

例，本通知要求不低于 10%；

Ei——各种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年应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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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ce/a或 kWh/a，可参考表 1计算；

Eb——可再生能源系统服务的建筑项目年总运行能耗

量，kgce/a或 kWh/a，可参考表 2计算。

（三）可再生能源建筑年应用量应根据能源利用系统种

类和建筑类型计算，其等效电量和等效标准煤量可参考表 1

计算。

表 1 可再生能源建筑年应用量计算

可再生能源
应用系统

材料/建筑类型/设置位置/
供能类型

可再生能源建筑年应用量 Ei
等效电

（kWh/a）
标准煤

（kgce/a）
太阳能热水

系统

集热器设置于屋面 226× �� 68× ��
集热器设置于立面 124× �� 37× ��

太阳能光伏
系统

晶硅
光伏板设置于屋面 181× �� 55× ��
光伏板设置于立面 100× �� 30× ��

薄膜 94× �� 28× ��

地源热泵系
统

供冷
供热
系统

居住建筑 21.5× �� 6.5× ��
办公建筑 33.3× �� 10.1× ��
宾馆建筑 51.8× �� 15.7× ��

医疗建筑 49.1× �� 14.8× ��
文化建筑 45.8× �� 13.8× ��
教育建筑 26.3× �� 7.9× ��

商业建筑 51.3× �� 15.5× ��

交通建筑 34.7× �� 10.5× ��
供生活热水系统 4666× �d 1412× �d

空气源热泵
系统

供生活热水系统

3256× �d
（一区）

985× �d
（一区）

3888× �d
（二区）

1176× �d
（二区）

注：Ac为太阳能集热器外框尺寸总面积（m
2
）；

Ad为太阳能光伏板外框尺寸总面积（m
2
）；

�b为由地源热泵服务的建筑面积（m
2
）；

Qd为由地源热泵或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服务需供给的日平均供热水量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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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类型和功能条件下的建筑项目年运行总能耗

量均不相同，其等效电量和等效标准煤量可参考表 2。

表 2 湖北省民用建筑项目年总运行能耗量

建筑类型

建筑项目年总运行能耗量 Eb

等效电

（kWh/a）
标准煤

（kgce/a）
居住建筑 51.18 15.48
办公建筑 67.17 20.32
宾馆建筑 97.51 29.50
医疗建筑 114.22 34.55
文化建筑 66.11 20.00
教育建筑 42.13 12.75
商业建筑 147.46 44.61
交通建筑 66.83 20.22

注：该表以《武汉市民用建筑能耗限额指南》（2014版）中的先进值为

基础，确定了湖北省民用建筑能源消耗指标。


